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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一0一年八月十七日會研字第一0一二一六一0二八號函

頒「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

(二)交通部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二、總體目標：

(一)持續推動民眾滿意服務，塑造專業、便民、高效率的公共服務形象與聲譽。

(二)促使政府資訊透明化，提供友善網路服務，確保民眾知的權利與資訊使用權。

(三)整合服務功能，統合運用資源，開發創新服務措施，提升交通服務品質。

三、實施對象：各區監理所、站及公路人員訓練所、訓練中心。

四、計畫內容：

構面(一)優質便民服務：

實施要項 執行項目 推動作法 完成期限
承辦單

位

一、服務流程

(一)服務流程便 

捷性

1.單一窗口全

功能服務

2.申辦案件流

程簡化程度

1.設置全功能櫃台，提供單一

窗

口服務，促進機關內部橫向

連

繫，加強櫃台人員處理各項

申

辦案件知能，縮短民眾等候

時

間。

2.1 民眾申辦時間縮短，如平

均五件不逾三分鐘者。

2.2落實走動式服務，午休尖峰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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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流程透

明程度

3.1申辦人檢

附書表簡化

程度

3.2使用跨機

關電子閘門

認證辦理案

件數成長率

1.案件處理流

程查詢公開

程度

2.提供案件查

詢管道種類

3.提供案件主

動通知及確

認功能

時段，調整員工值班時間

（延後或縮短午休時間），

俾配置較多人力服務，以

維持服務人力符合所有窗

口需求數之比例。

2.3增加線上可申請之案件種類

及減化申辦程序，以達減

少申辦案件核章數

3.1.1減少申辦人檢附之各類紙

本、書表、證件。

3.1.2提供一次補件告知單，以

減少申請人補件次數。

3.2.1使用跨機關電子閘門認證

辦理案件。

3.2.2使用跨機關電子閘門認證

辦理案件數成長比例增

加。

1.1清楚標示申辦案件（服務項

目）作業時程，並主動告

知申請人處理程序。

1.2清楚標示申辦案件（服務項

目）所需費用。

1.3清楚標示申辦案件（服務項

目）所需書表及附繳書證。

1.4申辦案件作業時間符合所訂

時限。

2.申辦案件(服務項目)提供現

  場、電話、傳真、網路及其

  他方式（如PDA等）查詢。

3.1機關受理案件後提供申請人

收件確認訊息（如簽收單

及回條等）；處理案件若

超過標準作業時間會主動

告知申請人。

3.2 查詢回應時間縮短。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二、機關形象

(一)服務場所便

利性

1.機關洽公環

境滿意度

1.1環境美（綠）化及提供舒適、

明亮、整潔、具特色的洽

公場所。

1.2 服務窗口、服務項目、服

務時間、作業時程、所需

費用、書表及附繳書證、

服務等候時間、服務人員

佩戴識別證、服務台、櫃

持續辦理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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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行為友

善性與專業

性

2.機關服務設

施妥適完備

1.洽公服務禮

儀滿意度

2.電話禮貌測

試績效

3.服務人員問

題回應正確

率

檯之工作人員名牌、櫃檯

標示代理窗口（姓名及代

理人）、方向引導等標示

正確、易於辨識，且提供

雙語（或多語）標示服務。

1.3申辦動線規劃妥適並符合 

民眾使用習慣。

2.1櫃台、自動服務機具（如自

動櫃員機、補摺機等）、

座椅、盥洗室、哺乳室、

無障礙設施（斜坡道、電

梯、專用停車位、愛心鈴、

身障專用盥洗室、設置導

盲系統等）。

2.2各種申辦書表（含範例）、

文具等文件設施完備並符

合需求。

2.3服務台、書寫台、電腦（網

路）、免費無線上網、飲

水機、公用電話、影印機、

停車位、老花眼鏡、書報

雜誌、諮商（陳述）室；

宣導資料等。

1.1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和藹，答

詢詳盡，態度良好。

1.2洽公服務禮儀，亦即機關人

員（或志工）於洽公場所

主動招呼民眾，協助民眾

檢查攜帶證件是否齊備或

告知標準程序，並引導民

眾至正確櫃台或場所辦理。

1.3定期辦理服務禮儀訓練。

2.定期辦理電話禮貌測試，並

有紀錄資料及辦理電話禮貌

訓練，本項依據政府服務品

質獎「電話禮貌測試量表」

評分。

3.1「回應品質」涉及服務人員

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含法

令）、對於處理流程及要

件的熟悉程度。

3.2承辦人員及服務人員主動

且正確地提供與問題有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每季辦理

持續辦理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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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行銷有

效性

促進民眾瞭解

施政及服務內

容績效

的完整資訊予詢問民眾，

提供「一次告知」服務，

避免民眾來回補件情形。

1.加強對外施政宣導場次及成

長率（如社區、電台、學校、

機關、大型活動等）。

2.各機關、學校團體至本單位

參訪各項施政措施及服務內

容或本單位至外機關參訪交

流等。

3.本單位服務設施歡迎民眾利

  用（如加水、打氣、換燈泡、

   機車直線練習場），並能

紀錄統計次數及成長率。

持續辦理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三、顧客關係

(一)民眾滿意度

(二)民眾意見處

理有效性

1.服務滿意度

趨勢分析及

檢討

2.服務滿意度

成長率

1.設有民眾意

見處理機制

2.民眾意見處

理滿意度成

長率

1.1定期辦理服務滿意度調查，

並提出改善服務措施，且

有執行績效。

1.2未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改

以自我檢討方式，提出改

善服務措施，且有執行績

效。

2.建立服務滿意度追蹤回饋制，

  達成服務滿意度較去年提升5

  ％的目標。

1.1訂定民眾意見（含新聞輿情）

處理機制及標準作業程序，

且定期進行檢討，並提供

協談諮商服務。

1.2廣開民眾建言管道，普設網

路建議信箱、首長信箱及

學員意見信箱，以方便民

眾提供建言，確實依據有

關規定，審慎、迅速、正

確地處理問題。

2.1回復民眾抱怨（人民陳情）     

案件，加以追蹤（如檢附

處理情形調查表或請陳情

人上網站填答滿意度調查

表），確定民眾抱怨事項

已獲得改善。

2.2定期辦理民眾意見處理满意

度問卷調查與分析，據以

每季（半年）

辦理

十二.三十一

（每年）

十二.三十一

（每年）

每半年辦理

每季辦理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各區監

理所、

站及訓

練所、

訓練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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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善措施。

構面(二)資訊流通服務：

實施要項 執行項目 推動作法 完成期限 承辦單位

一、強化資訊提

供與檢索服

務，確保民

眾知的權利

與資訊使用

權

(一)資訊公開適

切性

(二)資訊內容有

效性

(三)資訊檢索完

1.依據「政府

資訊公開法」

第7條主動

公開相關資

訊於網站

2.服務措施及

出版品資訊

周知度

1.資訊內容正

確程度

1.1針對一般民眾需求，機關網

頁是否提供下列服務：機

關願景及所屬單位業務介

紹與相關法令；機關最新

消息、公告事項或活動；

主管業務常見問答集（FAQ）

；機關服務時間、地點、

聯絡電話、傳真或電子郵

件信箱；民眾如何取得服

務之資訊（包括申辦須知、

作業時限、為民服務白皮

書）；設置電子民意信箱

（或首長信箱）處理民眾

抱怨案件；提供電子信箱

民眾抱怨案件之處理規定

（如已包含在人民陳情案

件處理相關規定，以該規

定為主）；提供申請書表

下載或列印功能；提供民

意論壇；提供線上互動、

導覽功能、使用說明或範

例或機關網頁內容蒐尋功

能。

1.2針對兒童需求，設置兒童網

頁。

1.3因應業務特性，設置外文網

頁。

2.1機關文宣品（如宣導手冊、

為民服務白皮書）及出版

品。

2.2公開機關服務措施、及其他

重要資訊項目達一種以上。

2.3網站（頁）通過無障礙檢 

測，並取得認證標章。

每季更新

九‧三十一

（每年）

持續辦理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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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

(四)資訊檢索便

捷性

2.資訊連結正

確度

1.資訊標示配

合電子化政

府入口網提

供分類檢索

比例

2.檢索服務便

捷度

1.1網站資訊內容每日更新。

1.2網站資訊內容正確率。

2.1網站資訊定期檢視超連結、

標示引用之他人資料出處

或版權。

2.2網站資訊連結正確率

1.1機關網頁與我的e政府、電

子化政府入口網連結及維

護，並提供主題、施政與

服務3種分類檢索。

1.2機關網站資訊標示符合分類

檢索規範。

2.1檢索及互動功能簡單易用。

2.2提供2種以上進階檢索功

能。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二、線上服務及

電子參與

(一)線上服務量

能擴展性

(二)電子參與多

樣性

1.線上服務項

目成長率

2.線上服務推

廣績效

3.民眾使用線

上服務案件

數成長率

4.電子表單簡

化績效

增加電子參與

程度及回應機

制

1.1提供線上申辦項目數及件數

之成長率。

1.2提供線上服務應注意使用者

隱私權保護措施，並建立

隱私權侵害處理機制。

2.1能透過推廣使民眾知悉線上

服務訊息。

2.2定期蒐集民眾對線上服務

的需求及回應情形。

3.1 使用線上申辦案件數及成

長率。

3.2 線上申辦案件品質（含提

供

電子表單下載正確性、申

辦網站連結正確性）及滿

意度成長率。

4.1提出電子表單簡化建議或執

行。

4.2對電子表單進行管理及維護

改善。

1.提供民眾意見反映區（留言 

板）。

2.提供民眾討論或專業論壇。

3.提供網路投票、民意調查

Web2.0電子參與(如Facebook、

YouTube、Twitter等社群網

每季辦理

持續辦理

每季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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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服務。

構面(三)創新加值服務：

實施要項 執行項目 推動作法 完成期限 承辦單位

創新(意)服務情

形

1.有價值的創

新服務

2.創新服務標

竿學習效益

3.組織內部創

新機制及運

作情形

1.1服務時間彈性調整：如採取

假日門市、中午不打烊、

夜間服務、行動監理車等

作法。

1.2服務地點延伸：如突破現場、

臨櫃辦理之限制，採取異

地申辦/取件，電話、傳真

辦理/取件等作法。

1.3服務項目改造：如服務項目

總體檢，檢討非必要之服

務並予以終結；或新增

（創）服務項目，如策略

聯盟、開發客製化服務等。

1.4其他創意服務項目:如利用

資訊科技推動網路繳/付款

服務等服務方法之創新。

1.5服務流程簡化：如加強申辦

資訊及流程完整公開，檢

討申辦項目表單，進行簡

化及標準化等作法，節省

民眾程序、時間、金錢及

其他成本，使其獲得生活

便利性。

1.6考量使用該項創意服務之人

數及受益程度與所需成本

相當。

1.7若不符合成本效益，但仍在

政府策略的前提下，做為

該項服務的例外原則。

2.1創意的服務措施成為機關標

準服務作業流程。

2.2創意服務措施持續檢討改善。

2.3提出具有標竿學習效益之創

新服務。

2.4 創新服務提供作為其他機

關標竿學習效益與擴散效

果。

3.1讓組織內部創新機制及運作

成為機關產生創新服務之

持續辦理

九‧三十

（每年）

持續辦理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各區監理

所、站及

訓練所、

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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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所在。

3.2機關應詳述內部創新機制之

建立與運作情形並持續性

運作， 

五、實施步驟：

(一)各監理所、站及訓練所、訓練中心應分別依據行政院頒「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實

施計畫」、「交通部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及本局「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分

別訂定執行計畫，並據以辦理。

(二)除本執行計畫所列之三大構面、六項策略、三十一項方法外，各機關（單位）執

行計畫應依所管業務特性訂定執行計畫，包含依據、總體目標、實施對象、計畫內

容（以列表方式）、實施步驟及績效評估等。

(三)研訂執行計畫應檢討與為民服務有關的制度規章、作業流程、申辦手續、服務措

施等各層面，突破舊有作法，提出年度預定進行之重點工作。

六、績效評估：

(一)本局為民服務考核小組將定期及不定期（每半年一次）實地查核各監理所、站及訓

練所、訓練中心服務品質推動及執行情形，並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提升為民服務

工作考核與獎懲要點」辦理考核結果獎懲。

(二)各監理所、站及訓練所、訓練中心應自行規劃辦理考核及獎懲，本局依據交通部

年度分配名額推薦參加交通部評審。

(三)各監理所、站及訓練所、訓練中心應成立提升服務品質工作小組，加強辦理平時測

試及查核，針對缺失，隨時輔導改進，作為年度服務績效之評審依據。

(四)本計畫推動期程自一0二年一月至一0五年十二月，以四年為期，如有未盡事宜，將

視整體計畫執行情形隨時檢討與修正，並得依實際需要另行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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